    臺中市私立短期補習班申請變更班址、班舍應附資料一覽表

	項次
	應備表格或證件
	備註

	1
	變更申請書
	

	2
	變更申請書表
	

	3
	班舍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簽證申報合格證明文件
	

	4
	消防安全設備檢查合格證明文件
	

	5
	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
	

	6
	切結書（1年內設立人及設班地址未被撤銷立案）
	

	7
	週課表
	

	8
	教學科目暨每週教學時數表
	

	9
	教材大綱暨課程進度表
	

	10
	建築物登記謄本
	

	11
	土地登記謄本
	

	12
	2年以上之租賃契約書（需經公證或認證）
	

	13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需經公證或認證）(土地所有權人與建物所有權人不同人時需檢附）
	

	14
	建築物核准使用用途為補習班用途之「使用執照」
	

	15
	建築物核准使用用途為補習班用途之「核准平面圖」
	

	16
	班舍平面圖
	

	17
	班舍位置略圖（班舍位置標示清楚，其附近道路名稱及顯著建築物或目標物）
	

	18
	財產目錄表
	

	19
	經費概算表
	

	20
	組織規程及學則
	

	21
	立案證書正本
	

	22
	設立（代表）人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23
	補習班立案範圍標示圖
	


註： 

1、本表所列各項表件資料請依順序裝訂整齊，共1份正本，1份副本(計2份)
送交或郵寄至本局辦理(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4樓）。
  2、影印本每張均需加註「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由設立人
蓋章以示負責。
  3、有關補習班相關表格下載使用，請上直轄市及各縣市短期補習班資訊管理系
統（網址bsb.edu.tw）臺中市－「下載資料檔案」。
       4、表格如不敷應用，請自行列印使用。
臺中市私立　　　　　　　　　短期補習班函

受文者：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主　旨：本班原核准立案班址為本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擬申請□變更班址□增（減）加班舍至本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請查照。

說　明：檢附變更班址(班舍)申請書表1式2份（正本1份、影本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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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代表)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行 動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表格如係證件影印本，請加蓋「影本與正本同」及設立(代表)人印章以示負責

            臺中市私立短期補習班變更班址、班舍申請表

	原   奉   核   准   內   容

	立案班名
	臺中市私立                               短期補習班（            分班）  

	班址
	（   至   樓）

	補習班電話
	
	行動電話
	行
	E-mail
	

	設立（代表）人姓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設立（代表）人戶籍地址
	
	學    歷
	

	班主任姓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班主任戶籍

地址
	
	學歷
	

	班舍面積
	                         平方公尺
	教室間數
	間
	教室面積                 平方公尺

	科別
	班級數
	上課教室

(編號)
	面積
	每班招生人數
	招生對象
	修業期限

（月）
	每班每週教學時數
	每班全期

教學時數

	
	
	
	
	
	
	
	
	

	
	
	
	
	
	
	
	
	

	
	
	
	
	
	
	
	
	

	
	
	
	
	
	
	
	
	

	變   更   後   內   容

	班址
	（   至   樓）

	班舍面積
	                         平方公尺
	教室間數
	間
	教室面積                 平方公尺

	科別
	班級數
	上課教室

(編號)
	面積
	每班招生人數
	招生對象
	修業期限

（月）
	每班每週教學時數
	每班全期

教學時數

	
	
	
	
	
	
	
	
	

	
	
	
	
	
	
	
	
	

	
	
	
	
	
	
	
	
	

	
	
	
	
	
	
	
	
	


                        申請人  設立(代表)人：            （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年月日

 切            結              書   

本人【設立(代表)人】            先生女士 及立案班址臺中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在申請立案前一年內確未經貴府撤銷立案。申請書內有關班舍使用權
證明，已詳實提具，絕無遺漏班址門牌號碼經改編門牌附號及重編釘
門牌情事之相關資料。如有不實，願接受撤銷立案之處分，並放棄一
切抗辯權，無異議，特立切結。  

此   致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立切結書人

                            設立(代表)人姓名：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設立班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中市私立「                          」短期補習班週課表

	星期

時間

科目教室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科 目

(教室)
	
	
	
	
	
	

	
	
	
	
	
	
	
	

	
	
	
	
	
	
	
	

	
	
	
	
	
	
	
	

	
	
	
	
	
	
	
	

	
	
	
	
	
	
	
	

	
	
	
	
	
	
	
	

	
	
	
	
	
	
	
	

	
	
	
	
	
	
	
	

	
	
	
	
	
	
	
	

	
	
	
	
	
	
	
	

	
	
	
	
	
	
	
	

	
	
	
	
	
	
	
	


        科：招生對象為         
        科：招生對象為                 

        科：招生對象為         
        科：招生對象為         
        科：招生對象為         
註：1、每節上課時間以50分鐘為限。

臺中市私立「         」短期補習班教學科目暨每週教學時數表

	科  別

週別（時數）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總講授時數
	
	
	
	
	
	
	
	


註：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列印使用。
臺中市私立「       」短期補習班「   」科教材大綱暨課程進度表

	進 度 大 綱

週   別
	內容
	備註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註：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列印使用。
臺中市私立「          」短期補習班班舍平面圖
	班  址：臺中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第    層班舍平面圖（註：依樓層分別繪製）


	計算區

                                      設立(代表)人          簽名蓋章


註：一、請依樓層分別繪製，應標明辦公室、教室、衛生設施、消防設備位置，並請加註長、寬、面積公式、招收人數，文理類補習班平均每１學生使用教室單位面積不得少於１.２平方公尺（教室面積÷１。２）；技藝類補習班不得少於２平方公尺（教室面積÷２）。
二、建物變更用途為補習班之區域請用紅色簽字筆框示。 

三、教室總面積不得少於３０平方公尺。
    四、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列印使用。
臺中市私立「          」短期補習班班舍位罝略圖

	班  址：臺中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註：應標明班舍位置、附近道路名稱及顯著建築物或目標物。

臺中市私立「              班名」短期補習班財產目錄表
	分類
	名稱
	單位
	數量
	總價
	購入年月日
	備考

	建築
	辦公室
	間
	
	
	
	平方公尺

	〃
	教師休息室
	間
	
	
	
	〃

	〃
	會議室
	間
	
	
	
	〃

	〃
	學生活動室
	間
	
	
	
	〃

	〃
	教室
	間
	
	
	
	                  教室
           平方公尺

	〃
	教室
	間
	
	
	
	                   教室
           平方公尺

	〃
	教室
	間
	
	
	
	                   教室
           平方公尺

	〃
	教室
	間
	
	
	
	                   教室
          平方公尺

	〃
	教室
	間
	
	
	
	                   教室
          平方公尺

	〃
	實習教室
	間
	
	
	
	〃

	〃
	圖書室
	間
	
	
	
	〃

	〃
	倉     庫

〔儲藏室〕
	間
	
	
	
	〃

	〃
	衛生間

（廁所）
	間
	
	
	
	〃

	土地
	班舍用地
	
	
	
	
	     平方公尺

	
	實習場地
	
	
	
	
	平方公尺

	教材
	
	
	
	
	
	

	教具
	
	
	
	
	
	

	儀器
	
	
	
	
	
	

	辦公設備
	照明設備
	盞
	
	
	
	

	
	影印機
	台
	
	
	
	

	
	電腦
	台
	
	
	
	

	
	書　櫃（架）
	架
	
	
	
	

	
	佈告欄
	
	
	
	
	


              續下頁 

	分類
	名稱
	單位
	數量
	總價
	購入年月日
	備考

	
	辦公桌椅
	組
	
	
	
	

	
	冷氣、電扇、抽風機
	台
	
	
	
	

	教室設備
	黑板(白板)、粉筆(麥克筆)
	式
	
	
	
	

	
	學生課桌椅
	張
	
	
	
	單人用(雙人用、四人用、五人用)

	
	照明設備
	盞
	
	
	
	

	
	冷氣、電扇、抽風機
	台
	
	
	
	

	實習設備
	
	
	
	
	
	

	圖書
	
	
	
	
	
	

	文具
	
	式
	
	
	
	

	醫護設備
	
	組
	
	
	
	

	衛生設備
	
	
	
	
	
	

	消防設備
	
	
	
	
	
	滅火器

緊急照明燈

緩降機

	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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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附註：

1、 分類欄按：建築、土地、教材、教具、儀器、辦公設備、教室設備、實習設備、圖書、文具、醫護設備、衛生設備、消防安全設備、有價證券、其他等循序填列。

2、 本班所有財產悉列本清冊，不得遺漏，方便主管縣市政府查核。

3、 本清冊如不敷應用，得依實際數量按分類循序式自行加填。

4、 班舍及土地等如係租賃，在購入年月日欄註明「租賃」，並檢附租賃合約書，免列總價，但須列面積若干平方公尺，以便主管縣市政府查核。

5、 學生課桌椅應在備考欄註明：單人用、雙人用、四人用、五人用等各若干張。

6、 廁所面積請依各樓層分別標示。




臺中市私立「        」短期補習班經費概算表

	分類
	項目
	單位
	數量
	總價（元）
	備考

	教材
	講義
	套
	
	
	

	教室

設備
	課桌椅
	套
	
	
	

	
	冷氣機
	台
	
	
	

	
	黑板、講台
	套
	
	
	

	
	電扇、照明設備
	式
	
	
	

	消防

設備
	照明燈、出口燈
	組
	
	
	

	
	滅火器
	具
	
	
	

	
	緩降機
	具
	
	
	

	衛生

設備
	飲水機
	台
	
	
	

	
	衛生設備
	組
	
	
	浴廁設施、洗手台、等

	設備費
	辦公桌椅
	套
	
	
	

	
	公佈欄、行事曆
	面
	
	
	

	
	影印機
	台
	
	
	

	
	書櫃
	座
	
	
	

	
	電視
	台
	
	
	

	
	電腦
	台
	
	
	

	人事費
	教師薪資
	人／年
	
	
	

	
	職員薪資
	人／年
	
	
	

	業務費
	租金
	年
	
	
	

	
	廣告費
	年
	
	
	

	
	文具用品
	年
	
	
	

	
	水電、郵電費
	年
	
	
	

	
	雜費
	年
	
	
	

	其他
	醫護設備
	
	
	
	急救箱

	合計
	
	
	
	
	


註：一、請依各班所設立之需要詳細列舉。
二、僅格式，其餘自行依需要填寫項目

臺中市私立　　  　　　　　　短期補習班學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學則依本班組織規程第十一條之規定訂之。

第二條  本班關於學籍及課程編配、教學實施、學生收錄、成績考查及其他應辦各項手續，除遵照現行教育法令規定外，悉依本學則辦理。

第二章　編制及課程

第三條  本班設     科   班、     科   班、     科   班、     科   班。

第四條  本班每班學生招生名額如下：

	教室編號
	教室面積
	招生人數

	
	
	

	
	
	

	
	
	

	
	
	


第五條  本班教學科目為                 等科。

第六條  本班各科課程得適用同類同級正式學校課程標準，各科每週教學時數為　　　

       科    小時、       科    小時、       科    小時。

第七條  本班教科書均採用審定合格之教材。

第八條  本班各學科均活用教本，採用地方性及臨時補充教材注重實驗實習並以國語為教學用語。

第三章　經費與征收費用

第九條  本班之開辦、經常、臨時之各項經費均由本班設立人等籌給之。

第十條 本班徵收學生費用及退費悉遵照臺中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規定辦理。

第四章　成績考核

第十一條 本班學生成績用百分法計算，以百分為最高，六十分為及格。

第十二條 本班考查學生學業成績，分日常考查、臨時測驗、結業試驗三種。

第十三條 臨時測驗由各科教師隨時於教學時間內舉行，應預先通知學生，每月每科至少舉行一次。

第十四條 結業試驗於修業期滿時就所習課程測驗之。

第十五條 本班學生每一學科缺席時數達該科教學總時數三分之一以上者，不准參與該科結業試驗。

第五章　入學退學及結業

第十六條 本班招生對象為                          。         
第十七條 本班學生因身體或家庭之經濟關係，不能繼續補習者，得請求退學。

第十八條 本班學生經開除學籍者不發給結業證書。

第十九條 本班學生修業期滿，經結業試驗成績及格者，准予結業，給予結業證書。

第六章　附　　則

第二十條 本學則未盡事項悉遵照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學則陳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核備後施行，修改亦同。
臺中市私立　　 　　 　　　　短期補習班組織規程
第一條  本班定名為「臺中市私立     　　　　　短期補習班」 （以下簡稱本班）。

第二條  本班以補充生活知識，傳授實用技術，促進社會進步為目的（文理補習班以提高學業程度為目的）。

第三條  本班班址設於臺中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第四條  本班之設立、變更班主任及停辦均由設立人陳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核備。

第五條  本班修業期間定為　    （月），每班每週授課時數如下：

	科目
	班級數
	每期上課週數
	每週授課時數

	
	
	
	

	
	
	
	

	
	
	
	


第六條  本班設班主任一人，綜理一切班務。

第七條  本班購置相關教學器材，其設置標準參酌有關學校類科設備標準設置，規格與數量符合教學需要，並注意安全措施。

第八條  本班遴聘合格教師，並置招生簡章、教職員名冊、學生名冊、學生點名冊、學生成績考查登記冊、課程表、教學進度表、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及財產目錄等，並按時填載以備查考。
第九條  本班經核准立案後，如有班主任、班址、類科或班級數變動之情形時，均應先行陳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同意後，始得辦理。

第十條  本班由班主任總理各類事務，並視班務需要，再視實際狀況另行分設教學、生活輔導、總務等組。
第十一條   本班聘請專任教師若干名，每班級應置導師一人，負責學生之輔導及管理，專任教師並應具其開設科目之專業資格。

第十二條   本班之收退費規定，應於其招生廣告、學生報名表及簡章中載明。收取費用，應掣給正式收據。收據應載明補習班班名、班址、立案字號及退 費規定，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學生繳回收據收執聯。

第十三條 本班學則另訂之。

第十四條 本規程未盡事宜，悉遵照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規程陳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核備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設立（代表）人身分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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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利事業範圍應以連續紅色粗線標示範圍。
二、避難逃生方向以紅色→  →  →標示。
三、出入口位置以紅色EXIT標示。
四、圖不得塗改且不得遮蓋製圖須知，並由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加蓋騎縫章。
五、範圍圖應另以60cm×60cm壓克力製作掛於入口處。
六、圖示比例不得小於1/200。
七、如本張圖示無法容納全部班舍，得於A3格式（或更大）紙張繪製後摺疊浮貼並加蓋負責人印章。
                     臺中市補習班立案範圍標示圖下載路徑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http://www.ud.taichung.gov.tw/)_點選『便民服務』_進入『下載專區』_點選『使用管理科』_點選『臺中市補習班立案範圍標示圖』

   





圖　記（班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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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蓋騎縫章（設立（代表）人印章）











身分證反面粘貼處





請蓋騎縫章（設立（代表）人印章）








